

附件2

儿童友好城市建设重点政策
	序号
	政策内容
	负责单位

	1
	研究制定儿童友好社区、公园、出行、医院、图书馆、科技馆、学校、基地和母婴室等领域建设方案，深化儿童友好科学化、标准化、规范化建设。
	区发改局、区推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、区住建水务局、区教育局、区民政局、自然资源分局、区交通运输局、区委宣传部、区文广旅体局、区卫健局、区科协，各镇（街道）

	2
	贯彻落实国家、省和市关于儿童发展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，完善各行业领域现有的公共服务标准规范。
	区发改局、区财政局、区相关行业主管部门

	3
	支持推动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立法工作，支持推动加快家庭教育、学前教育、儿童福利、学校安全、网络保护等立法进程。
	区司法局、区教育局、区民政局、公安分局、区妇联

	4
	健全普惠性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，建立公办园收费标准动态调整机制，加强非营利性民办园收费监管。
	区教育局、区发改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各镇（街道）

	5
	完善覆盖儿童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，加强儿童医疗保障政策与公共卫生政策衔接，逐步实现基本妇幼健康服务均等化。
	区卫健局、医疗保障分局、区财政局

	6
	贯彻执行省市医保药品目录，按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儿童重大疾病治疗药物予以核报。
	医疗保障分局、区财政局

	7
	综合运用土地、住房、财政、金融、人才等方面支持政策，扩大托育服务供给。建设一批示范托育服务机构和社区托育服务设施，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。落实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。
	区卫健局、各镇（街道）

	8
	扩大儿童福利覆盖面，增加儿童福利项目，完善儿童福利政策，合理提高儿童福利标准。合理制定低保标准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。
	区民政局、区财政局、各镇（街道）

	9
	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对儿童友好城市建设项目予以支持。
	区发改局、区财政局

	10
	符合条件的项目可纳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范围。
	区财政局、区发改局

	11
	强化公益普惠类儿童服务项目规划用地保障。符合《划拨用地目录》的，可通过划拨方式供地。
	自然资源分局、各镇（街道）

	12
	把总投资1亿元以上的项目，按程序纳入重点项目，优先保障用地。
	区发改局、自然资源分局、各镇（街道）

	13
	试点城市应预留一定比例用地用于儿童服务项目建设。鼓励土地创新利用。
	各镇（街道）

	14
	建立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指标体系，及时收集、整理、分析儿童数据信息，对儿童发展整体情况实施动态监测，开展儿童友好建设情况评估。
	区发改局、区推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、各镇（街道）




